泉教人〔2018〕310号附件7

泉州市“十三五”中小学骨干教师培养对象

参评佐证材料参考列表

   1.身份证复印件；

   2.聘期考核和近五年年度考核材料复印件；

   3.信息技术能力提升工程结业证书复印件；

   4.主持或参与县级及以上的教育教学科研课题材料复印件（已结题）；

   5.发表的本学科论文或论著复印件（含封面、目录、论文发表页，其中目录中需用红字签字笔将论文题目用波浪线划出）；

   6.开设的校级及以上公开课（示范课）和讲座证明复印件；

   7.指导和培养教师协议或参加帮扶支教的佐证材料复印件；

   8.其余佐证材料。 

   上述材料若提供复印件，须加盖学校公章，并签署审核人姓名、审核日期；县（市、区）参评人员由所属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原件无误后形成材料审核情况说明并加盖公章。

